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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沒有試過遺失東西，但最後失而復得呢？用追憶法開頭(先寫眼前的事物或情況，然後引起回憶，追述往事)，把事情經過寫出來，並抒發你的感受。
    每當我看到自己的錢包，就會想起四年級時遺失錢包的事。
 那天小息時，我到小賣部買我最喜愛的零食。排隊的人真多呀！終於到我了！我的手往口袋一伸。哎呀！錢包呢？怎麼不見了？我真是一個冒失鬼！我翻遍所有口袋，還是沒有。我慌了，那是我儲了兩星期的零用錢，足足有五十元呢！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豆大的汗珠從額頭流了下來。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會不會被別人撿到但不還給我呢？
 於是我到處問同學有沒有看見的錢包。幾個同學知道了，就和我一起我。陰雨操場、走廊……都沒有。我急得滿臉通紅，雙手緊握着。我的錢包啊！快回來啊！這時，有同學提議告訴老師，有同學提議再多找些同學幫忙。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兒。

就在這時，我聽到有喊︰「同學，聽說你不見了錢包，看看這錢包是不是你的？」我回頭一看，看到一個大哥哥拿着一個藍色的錢包。我激動地跑過去，說︰「是的，這是我的錢包。」我握着他的手不停地說︰「謝謝你！謝謝你」

我下定決心以後要像那位大哥哥一樣拾金不昧，做一個助人為樂的好學生。

